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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聚焦

“检社联动”守护未成年人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提起父亲，14岁的女孩果果（化名）总是低着头，沉默不语。因为自她出生后，
几乎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虚化的家庭“符号”。父母离异后不
久，父亲便失联了，多年没有支付过抚养费。果果从小体弱多病，在医院的时间多
过在学校，母亲刘芳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她，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在母女俩最难的时候，社工和检察官走入了她们的家庭……

父亲失联9年多

未支付抚养费

离婚后，刘芳带着女儿果果投
奔老父亲，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
方米的小房子里。果果自小多病，
这对母女成为北辰区果园新村街
新华里社区居委会重点关注的对
象，逢年过节，工作人员总要去她
家看看。“经常在社区看到刘芳急
匆匆往外走，问她干什么去，她说
孩子又生病住院了。因病致贫，这
对母女过得挺难。”社区居委会负
责人告诉记者。因要照顾生病的
孩子，刘芳经常请假，每一份工作
都干不长，母女俩主要靠姥爷的退
休金维持生活。当北辰区辰希青
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区工
作者走进社区摸底困境儿童时，社
区第一个推荐了果果。

社区工作者李靖至今还记得
去年年底第一次走进果果家时的
情景。在一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
家具的小房间里，果果坐在桌子前
写作业。14岁的女孩长得挺白净，
但性格内向，见人总低着头，不怎
么说话。李靖问起果果的需求时，
她沉默了几秒钟，说想要几本练习
册和学习用品，他很快满足了女孩
单纯的愿望。几次入户走访后，李
靖了解到，果果出生不久，父母离
异，法院判决父亲张某每月支付给
她700元抚养费。可张某只在最初
的几年按时支付抚养费，其后突然
失联，9年多的时间里，再也没给过
抚养费。果果多病，刘芳只能一边
打工一边照顾女儿。
“您这些年找过孩子父亲吗？”

“找过，找不到，手机号换了。”李靖
与刘芳深入交流时得知，人找不
到，她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在全面分析果果的情况后，李
靖决定启用“检社联动”机制，引入
司法力量为果果一家提供帮助。
“检社联动”是什么？就是以“检察
官+专业社区工作者”的形式资源
整合，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李靖将情况告知北辰区人民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检察官张坤

淑，张坤淑觉得关键在于尽快找到
果果的父亲，要求其依法履行给付
抚养费的义务。检察官履行检察
职能，建议刘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以依法索要抚养费，让困境家庭
重燃希望。

拖欠9年的抚养费

要回来了

在检察院与社区工作人员的
大量调查后，果果父亲张某被找
到。原来张某因涉案入狱服刑，不
过已在1年多前刑满释放，他搬了
家，也组建了新家庭。今年5月 7
日，在社区工作者的陪同下，刘芳
前往北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前夫张某拖欠的抚养费。法院
执行局副局长刘彬告诉记者，当天
立案后，他与法官冯岳从当事人和
社区工作者处了解到这对母女急
需抚养费来改善生活，立即对被执
行人张某名下银行账户采取冻结
措施。“他想使用银行账户里的钱
时发现账户被冻结，他找到银行，
工作人员让他咨询法院，这样他不
得不主动联系我们。”刘彬和冯岳
向他说明案件情况，开始他有抵触
情绪，说自己刑满释放不久，没有
经济能力支付拖欠的抚养费，但法
官查明张某的财产情况，其家里拆
迁获得了房屋补偿，有一定的经济
能力。经过多次释法明理，张某同
意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在法院主持
下，刘芳和张某就案件解决达成执
行和解，张某给付所欠婚生女果果
9年多的抚养费共计77000元。其
中，由法院扣划张某名下银行账户
存款7000元并发还申请执行人刘
芳，剩余款项张某于8月31日前给
付50000元。收到该笔款项后，刘
芳同意解除对被执行人张某名下
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张某10月15
日前给付剩余20000元。在本案付
款期间，他正常给付果果每月抚养
费700元。
“我终于拿到了拖欠多年的抚

养费，其中一部分拿来偿还给女儿
治病借亲友的钱，剩下一部分存起
来，以后孩子上学还需要钱。我们

母女有今天，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近日，社区工作者和检察官再次到
果果家回访，刘芳母女一再向社区
工作者和检察官表示感谢。她告
诉记者，拿回多年的抚养费，以后
张某每月还会正常支付抚养费，她
和女儿的生活宽裕不少。果果依
旧很安静，记者问起她对父亲的印
象，她低头不语。刘芳说，自出生
后，果果也就见过父亲两三次，还

有两次是在法院，父爱的缺位导致她
对男性比较排斥，在学校几乎不和男
同学说话。

社区工作者李靖表示，目前只是
解决了果果生活上的困难，但因为父
亲不负责任的举动，给孩子造成心理
上的创伤。后续他们将与检察官一起
对果果进行心理疏导和关怀，希望她
早日走出阴影、敞开心扉，成为一个快
乐的女孩。

助困境未成年人“脱困” “检社联动”形式不断创新

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一直在不断创新“检社
联动”机制的形式，利用社区工作者的“外脑”，与检察官的司法手段相结合，
致力于护航未成年人阳光成长。

建立“困境儿童爱心工坊”

“皮皮（化名）7岁，父母双残无照顾孩子能力，由姑姑照看；洋洋（化名）9岁，
父母和祖父母均患病，家庭因病致贫；小宇（化名）10岁，父母去世，跟着祖父母
居住在厂房里……”这是“困境儿童爱心工坊”在册困境儿童名单里的孩子。“困
境儿童爱心工坊”是近日北辰区辰希青少年社工中心与北辰区人民检察院共同
建立的，旨在探索“检校社家”困境儿童共育体系。社区工作者们在北辰区双口
镇政府的支持下，对全镇域内在册困境儿童进行走访调研，深入了解他们的需
求，以提供精准帮扶；检察官履行检察职能，为孩子们提供综合司法保护。检察
官和社区工作者携手改善困境儿童的家庭环境、生活条件、生活习惯，提升他们
及其家长的法律意识，强化家庭、学校保护，避免未成年人出现越轨行为。

张坤淑检察官告诉记者，“检社联动”最大的好处是社区工作者深入社
区，他们能够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并提供心理疏导、物质帮扶等
服务，而检察官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孩子们提供全面的司法保护，
双方优势互补，共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成立“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站”

“今天我在模拟法庭上当‘检察官’了，我事先看了好多相关的法律书
籍，还在网上查找了类似的案例……”近日，津南区13岁少年小超参加了
“社区检察官讲堂”举办的模拟法庭活动，小家伙别提多激动了，回到家一直
在和父母念叨第一次当“检察官”的感受，还说要好好学习，长大要成为真正
的公诉人员，捍卫公平与正义。
“社区检察官讲堂”是津南区人民检察院创新“检社联动”机制而特别设立

的。检察官通过睦邻社工服务站点定期收集社区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开展
“点餐式普法”。今年6月，该院还与睦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未成年人司
法社工服务站”，双方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司法
社区工作者的业务指导和交流培训，提高服务机构的承接能力、专业社区工作
者的服务质量。

社区工作者充当“临时家长”

在日前发生的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
人因为在外地不能到场，东丽区人民检察院邀请社区工作者充当“临时家
长”，参与讯问过程，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未成
年人与办案人员沟通，他们毕竟是孩子，看到这样的场面，难免会紧张，我们
会安抚他们的紧张情绪，让他们积极主动配合办案人员，这其实也为后续开
展帮教服务打下基础。”社区工作者小张告诉记者。这是东丽区人民检察院
对“检社联动”机制一种形式上的创新。

另外，该院与还东丽区团区委、司法局等六家单位建立“丽检·新萌涉
‘未’观护基地”，组建由青少年事务社区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社区民警、检
察官为成员的帮教团，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行为”双向矫治。2022
年观护基地成立以来，共计对50余名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形成一套“教
育感化+爱心呵护+行为矫治”的有效经验做法。

新型跨领域合作模式

具有多方面优势

“‘检察+社区工作者’是一种新型的跨领域合作模式，它实现了社区工

作者、心理咨询师和检察官的一体化服务，实现了检察院、社区工作者、学

校、家庭等多方资源的整合与协作，形成合力，因此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天

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立平副教授这样评价“检社联动”机制。他认为在这

种联动机制下，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可以携手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的支

持。如社区工作者重点关注青少年生活和社会适应问题，对有违法行为的

青少年进行心理辅导和社会适应训练，配合检察院的法律知识普及，提高青

少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认知。检察官则关注法律教育和权益保护，通过

社区工作者向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使他们了解法律规定和自身权利，从而

增强法治意识，减少触犯法律的可能性。检察官还可以提供法律层面的支

持，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帮助青少年建立对法律系统的信任，从而更愿

意寻求法律和心理方面的帮助。

“检社联动”机制也为青少年问题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结合法

律、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可以形成综合性的干预框架，为青少年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利用社会工作理论（如生态系统理论和赋权理论），

可以引发社会关注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推动青少年在法律与社会责任

方面的认知提升。同时，借助这种联动机制，也可以向社会各界表明，法律

不仅是规范行为的工具，更是教育和发展的手段，通过法治教育可以促进青

少年人格的健康发展。通过社会工作的干预，结合法律的威慑作用，为青少

年犯罪预防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探索司法介入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机制。

教育
专家

社区工作者助力帮教

15岁男孩涉罪不起诉

从影视剧里看到那些骑着摩
托车深夜飙车的人“潇洒帅气”，15
岁的小明（化名）入了迷。他酷爱
冒险，喜欢各类极限运动，其中最
喜欢骑摩托车。他要求父母给他
买一辆摩托车，可父母认为未成年
人不适合骑摩托车，拒绝了。没钱
买摩托车，他选择了偷。刚刚结束
中考，因为父母对他的管教比较松
懈，他每天晚上谎称外出和小伙伴
玩，其实是与朋友小强（化名）在我

市多个地方盗取摩托车。得手后
就骑上摩托车去飙车“炸街”，体验
在风中疾驰的快感。摩托车失主
报警后，公安机关很快将两人抓获
归案。这时候，两个小小少年傻了
眼，他们的家长也非常震惊，只有
15岁的孩子，怎么会想到偷？父母
红着眼眶，真诚向失主道歉，赔偿
对方的经济损失，希望他们看在孩
子年龄小的份上，给孩子一个改过
自新的机会。

审查起诉期间，津南区人民检
察院的检察官考虑到小明、小强涉
案时未满18周岁，且小强在作案中
起次要辅助作用，二人认罪认罚，
具有悔罪表现，案发后积极赔偿被

害人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具备一
定家庭监护与社会监管的条件，依
法决定对小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对小明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
察期为6个月。

在考察期间，“检社联动”机制启
动。津南区睦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的司法社区工作者们协助检察机关
开展监督帮教。社区工作者分析了
小明犯罪原因、法律认知、再犯风险
等，并了解他平时的表现，评估是否
可附条件不起诉，出具专业补充社会
调查报告。社区工作者还与小明父
母谈话，了解到小明曾经是一个学习
努力的好孩子，但自从父母离异后，
他开始沉默寡言，有什么心事都不愿
意说出来。15岁正值青春期，他越来
越不愿意学习，逃课、不写作业、甚至
还学会了抽烟、喝酒。父母各忙各
的，教育方式动辄打骂，没有认真和

小明沟通，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其
实有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对孩子的教育
方式比较简单粗暴。青春期的孩子最
容易有逆反心理，越这样孩子会越叛
逆。教育孩子，要尝试和孩子沟通，了
解到他内心真正的需求，再去慢慢开
导，不然很容易出现问题。”检察官对小
明的父母进行训诫，社区工作者、家庭
教育指导老师对他们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我们告知家长首先要调整自身行
为，要多关心孩子，多和孩子沟通。”对
小明，检察官和帮教社区工作者也每月
定期谈心，了解他心里的困惑，帮助他
重新树立人生目标，并让他积极参与社
区公益活动，体会到助人的快乐。一段
时间后，小明改变了抽烟、喝酒等不良
习惯，从开始不情愿到后来主动参与社
区公益活动。最终，小明通过帮教考
察，津南区人民检察院对小明做出不
起诉决定。

帮教涉罪未成年人自新


